國際勞工組織條約對遠洋船的實施情形

黃世發  
(一)
前言

1. 對船舶管理者來說，相信沒有不認識國際海事組織對遠洋船所實施的一籃子公約。 這些公約的產生，不僅是為了盡量減少因船舶運作而可能產生的環境污染，也是為了保障船舶和人命的安全。

2. 在船舶運作中一直扮演著一個非常重要角色的海員，除了在人命安全這一環節外，海員的福利其實也是一向受到國際間的重視。 而國際勞工組織在後者的環節上一向採取積極的態度，為海員爭取最大的利益。

(二)
國際勞工組織簡介

3. 國際勞工組織在1919年成立。 這個組織成立的首要目的，是基於人道理由，保障工人的工作條件和避免工人遭受剝削。 經過接近一個世紀的發展，國際勞工組織現在已經是聯合國的一個專門機構，包括中國在內共有178個會員國。

4. 國際勞工組織主要是透過三個組織的結構來開展工作。 這三方組織分別是：政府、僱主和工人。 由於這種工作特性，每年在日內瓦舉行的國際勞工大會，都會有各成員國的政府代表、僱主代表和工人代表參加。  

5. 通過不斷的磋商和溝通，國際勞工組織會以建議書和公約的形式來制定國際勞工標準，並確定基本的勞工權益。 建議書是沒有法律約束力的文書，主旨是在相關的議題上制定方針，以備各階層討論，並為會員國的政策制定和行動作出指導。 公約是國際性的條約，是得到一定數量或者是在議題上有一定代表性的會員國簽認。 當會員國簽認一條公約時，就有責任去履行兩項職責 :
· 同意實施該公約，並對落實的情況加以審核；

· 將實施公約的措施提交國際勞工組織進行審議。

6. 到目前為止，國際勞工組織有超過150條有效的國際公約。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簽認的公約，公約是與海員有關的。  

(三)
國際勞工組織的公約對遠洋船實施的現況

7. 船舶的運作，是由多方面的因素來支配。 在現代全球性的船舶監察系統內，相信大多數的船長和船舶管理公司都會認同或者是深深地感受到港口國監督檢查的存在和它帶來的影響。 各港口國監督在其水域內對外來的遠洋船除了進行安全檢查，也監控就國際勞工組織的公約要求符合程度。

8. 自從1978年一艘油輪 “Amoco Cadiz” 在英倫海峽的海事意外中造成嚴重的環境污染後，15個歐洲國家在1982年簽訂了巴黎諒解備忘錄，付予各會員國權力對在管轄的港口範圍內進出的外國船舶進行港口國監督檢查，以杜絕高危的船舶。

9. 巴黎諒解備忘錄的簽訂開創了全球首個區域性的港口國監督檢查聯盟組織。 隨著往後這二十多年來的迅速發展，主要的港口國監督檢查已經有多個組織，遍佈全球各主要港口。

10. 港口國監督檢查除了確保外國船舶要符合國際海事組織所通過的公約要求外，也會以國際勞工組織第147號《1976年商船(最低標準)公約》的要求為基礎，對海員的生活和工作環境進行檢查。 對於後者工作的重視程度，尤以歐洲國家為甚。 根據巴黎諒解備忘錄港口國監督檢查聯盟組織的年報資料顯示，會員國在1997年曾經進行過一次船舶住宿和工作環境的集中性檢查運動。 檢查的範圍主要覆蓋四大類 : 船員住宿條件；食物和煑食條件；工作地點的安全條件和防止意外措施。 在為期三個月的運動中，共檢查了接近四仟艘船舶，而其中大約25% 的船舶在檢查的範圍內被發現有缺點。

11. 巴黎諒解備忘錄港口國監督檢查聯盟組織有鑒於2001-2003年所分析的檢查資料中顯示了船舶的住宿和工作環境缺點上升了29%，各會員國在2004年第四季又執行了一次集中性檢查運動。 在超過四仟艘船的檢查當中，有40% 的船舶在住宿和工作環境上被發現有缺點，尤以老年船(15年船齡或以上)為甚。 其中21艘船舶因為惡劣的住宿和工作環境而被扣留。

12. 雖然東京諒解備忘錄港口國監督檢查聯盟組織並沒有在船舶的住宿和工作環境這個議題上進行集中性檢查運動，可是它的會員國澳大利亞在2001年曾經進行過一次為期四個月的專注性檢查運動。 在超過一仟艘船舶的檢查中，其中有124條船舶在船員住宿和工作環境上被發現有缺點，而接近三份之一的缺點是因為不理想的衛生間和食物儲存間衛生條件。

13. 到目前為止，共有五個區域簽訂的港口國監督檢查諒解備忘錄 (東京、巴黎、印度洋、地中海和加納比海) 納入國際勞工組織第147號公約為章程。 由此可見，這條公約對遠洋船的實施是有一定的重要影響。

國際勞工組織第147號《1976年商船(最低標準)公約》- ILO147
14. ILO147是在1981年11月28日正式生效。 到今天為止，已經有49個國家簽認這條公約。  ILO147的重要性，是對海員定下了一套最基本的國際標準。 隨著公約議定書(1996)在2003年一月的生效，則無論受檢查的外國船舶的船旗國有否簽認這條公約，港口國監督都可以按照ILO147的要求而進行檢查。  聯同會員國本身的船旗國檢查，這條約在執行上得到很有效的監察。

15. ILO147本身是一條綜合性公約，涵蓋著一籃子其他公約。 本文第十段提到的港口國監督檢查四大類範圍，也包括在附錄中的公約裏面。 而在過往幾次的船員住宿和工作環境集中/專注性檢查中，都是以ILO147附錄中的ILO第92號《1949年船員住宿公約(修訂)》(ILO92)內所訂的標準為依據。

16. ILO92是在1949年6月18日正式生效。 公約分為四部份 :
第一部份是一般規定，共有三條條款。 除了為特定的詞語下定義和闡述了適用和不適用的船舶種類與噸位外，這部份也要求簽署公約的會員國訂下實施的法規。

第二部份是關於船員住艙的設備設計和監督。

第三部份是關於船員住艙的規定，共有12條條款，也是公約的最重要部份，對船員住房、休息間、餐間、醫療室、生活舒適條件、衛生間和相關的設備/設施等訂下最基本的要求。

第四部份是提及這條公約對現有船舶的實施。

17. ILO147議定書(1996) 的生效，更是納入了在1991年8月27日生效的ILO第133號《1970年船員艙室(補充規定)公約》(ILO133)。 ILO133對船員艙室的要求，在以下幾方面比ILO92還要嚴格：

· 船員住房平面面積增大；

· 減少住房可以容納的普通船員數目；

· 睡床尺寸有規定；

· 睡房高度增高；

· 用餐間平面面積和應有設施有規定;
· 駕駛室和機艙控制室附近要有衛生間；

· 船上要備有洗衣、乾衣和燙衣設施；

· 船上要有更衣室供機艙人員用，並規範了更衣室的位置和設施。

18. 香港在1982年7月26日簽認ILO147，並用立法來落實這條公約。 實行的工作，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海事處主要是分開兩方面來處理 ：

· 外國船舶
-
進行港口國監督檢查；

· 香港旗船舶
-
要求認可船級社在換旗檢驗時進行ILO92和ILO133住宿檢查，並提交報告給海事處作審查。 海事處也會按個別的情況，要求船東提交與住宿相關的圖紙作內部審查。 在船旗國檢驗畤，海事處驗船師也會審查船舶住宿的環境和條件。 今年頭四個月的船旗國檢驗資料顯示，在十艘檢查的香港船舶中，有兩艘船的住宿衛生條件並不理想而需要馬上改善。

(四)
國際勞工組織公約對遠洋船的未來影響

19. 自從2001年在美國發生的911恐怖襲擊事件後，保安已成為一個全球性的議題。 國際勞工組織也因而加快制定海員保安方面的政策。 在另外一方面，國際勞工組織也不斷尋求ILO的公約能夠成為一種全球性的國際制度。 以下介紹的兩條公約，就是順應著這兩個目標而產生。

(i) ILO第185號《海員身份證書公約(2003)》- ILO185
20. ILO185在今年二月九日獲得足夠的會員國簽認而正式生效，取替了ILO第108號《海員身份證書(1958)》公約。 新生效的公約要求海員身份證書具備有生物識別的資料，設有標準化二維條碼，儲存證件持有人的生物特徵例如手指指紋、面觀特性等。

21. 從技術的層面來看，製造新式的海員身份證書並沒有困難。 而且新式的海員身份證書會加強個人的身份辨認，成功冒認和偽造證書的機會甚微。

可是從政治的層面來看，新式的海員身份證書在很多國家都產生很大的爭議而難以順利推行。 一方面是個別政府的財政狀況是否能夠支持這方面工作的開支，尤其是擁有大量海員的政府。 而另一個最敏感也是最複雜的問題，就是新式的海員身份證書有否侵犯了私隱。 後者的問題在先進國家更是難以得到一個平衡的結論。

22.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暫時還沒有簽認ILO185公約。 現在香港還是透過本地法律第115章《入境條例》和行政措施予以實施ILO第108號《海員身份證書(1958)公約》，簽發「海員身份證」給以下人仕：

· 身為中國公民和在香港特區享有居留權或可以無條件逗留的海員；以及

· 非中國籍的海員，他們在香港特區享有居留權或者是可以無條件逗留，以及未能獲取任何其他國家或地區的國民護照或旅行證件。

23. 有鑒於ILO185的生效，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正積極研究該公約在香港實施的可行性，並考慮公約在適用於香港時是否需要修改本地法例。 基本上來講，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已經準備在2007年逐步採用具有生物特徵的護照，來代替現行的舊式護照。 根據去年香港海員任職調查報告，註冊的香港海員共有4,000多人，但是只有大約400人為現職遠洋船舶的海員。 假如新的生物特徵護照能夠如期在2007年落實，相信連帶一起簽發新式海員身份證書並不會增加政府負擔，而發證的物件也會如上段所提的一樣，不會改變。 至於ILO185要求簽認的會員國在實施公約時需要設立永久聯絡中心，以方便各政府有關部門直接查詢資料，香港政府早已經設立了這一類的中心，為此並不需要增加額外人手和營運費來配合新公約的要求。

到一切條件成熟時，相信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會簽認ILO185公約。

(ii)《綜合性國際海事勞工標準公約(2003)》

24. 國際勞工組織在當前最重要的一項工作，是就《綜合性國際海事勞工標準公約(2003)》(Consolidated International Maritime Labour Standards) 的草擬條文作諮詢。 國際勞工組織在2001年開始草擬這條公約(暫時定為第188號公約)，按照旣定的時間表，草擬的公約希望能在2006年9月被接納。
25. 產生這條公約的構思和原意，是為了把現行的六十幾條海事公約綜合在一起，成為一條簡明、易懂的和全面的公約，並為船舶的住宿和工作環境所有相關的專案提供「一站式」的指引。 最終的目的是希望公約能夠容易為各會員國政府簽認而加以有效實施，從而為全球超過一佰二十五萬名的海員提供足夠的僱傭條件。

26. 草擬的公約是由三個基本的環節構成：條約 (the Articles)； 法規 (the Regulations)； 守則 (the Code)。

條約和法規是闡述公約核心的權利和宗旨，並為將來簽認公約的會員國訂下應該履行的責任。 條約和法規只能夠由國際勞工組織修改。

守則定下了實施法規的細節。  守則也分為兩個部份 : 甲部 (Part A) 是強制性的標準 (mandatory standards); 乙部 (Part B) 是非強制性的指引 (non-mandatory guidelines)。

27. 構成這種形式的公約，主要是為了使會員國在固定的條約和法規中就守則的應用在一定的範圍內有彈性處理的空間，從而令公約的權利和宗旨得以有效的貫徹實行。

28. 草擬的公約有五大標題，每個標題包含著一籃子相關的條款，並以法規、標準和指引來表示在實施時所容許的偏差。  這五大標題是 ：

· 標題一-在船舶上工作的海員最低要求；

· 標題二-僱傭條件；

· 標題三-住宿、消閒娛樂設施、食物和煑食供應；

· 標題四-健康保障、醫療照顧、褔利和社會安泰保障；

· 標題五-公約的符合和執行。

29. 國際勞工組織冀望在公約正式生效後，船旗國能履行責任對船舶進行ILO188檢驗，並在滿意船舶的情況後簽發「海事勞工證書」(Maritime Labour Certificate)。  。 與國際海事組織的證書看齊，「海事勞工證書」也是五年期，而證書有效期的中間要做中期檢驗。 如果船舶有嚴重不符合的情況出現，港口國監督可以把船舶扣留。 草擬的公約也有為港口國監督檢查提供檢驗的範圍。
(五)
結論

30. 隨著社會的不斷進步，並加上世界各國間的緊密交往，國際間對各行各業的安全日趨重視，對各行業勞動階層的工作和褔利保障更為規範化，而國際勞工組織亦是不斷地朝著這個目標邁進。 在過往的發展歲月中，國際勞工組織不遺餘力地為海員這個專業的行業訂立不少公約，為海員謀取應有的褔利。 可惜公約在推行實施的過程中，往往未能獲得國際間一致的認同。 但是近年的發展顯示，部份有關海員住宿和工作環境的公約已經被納入港口國監督的章程，成為船舶檢驗的標準之一。 惡劣的住宿和工作條件，無疑地會令船舶遭受扣留，並招致經濟上的損失。
31. 對於未來的發展，有跡象顯示國際勞工組織在船舶運作上的影響日漸加重，並有可能成為航運作業中不可缺少的一環。 船舶經營者和處身於這行業內的各個階層，都應時刻關注它的運作和轉變，並為預見的措施作好準備。
------------- 完 ------------

後語 : 草擬的《綜合性國際海事勞工標準公約(2006)》(Consolidated International Maritime Labour Standards)在2006年2月23日在日內瓦召開的第94屆[國際勞工組織](海事)大會中獲得通過，正式成為一條公約。(詳情可溜覽網頁：http://www.il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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